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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的相关知识

世界贸易组织简介

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于 1995 年 它取代二战末期成立

的关贸总协定 是目前世界上最年轻的国际机构之一

WTO 虽然年轻 但自 GATT 以来就建立的多边贸易体系却

已有了 50 年的历史 并于 1998 年 5 月 19 日在日内瓦庆

祝了它的五十周年大庆 许多国家的政府领导人都参加

了这一庆典

过去的五十年是世界贸易快速增长的五十年 商品

贸易以每年平均 6%的速度不断增长 1997 年的贸易总额

就达到了 1950 年贸易总额的 14 倍 在 GATT 和 WTO 的努

力下 一个强大和繁荣的世界贸易体系正经历着史无前

例的增长

这一体系是通过 GATT 组织的一系列贸易回合谈判

逐步发展起来的 最早的第一回合谈判主要是讨论关税

下降问题 接下来的谈判进一步包括了更多的领域 如

反倾销和非关税措施 最近一轮的谈判---即 1986-94

年乌拉圭回合谈判---导致了 WTO 组织的产生

谈判并没有就此终止 有一些在乌拉圭回合结束之

后仍在继续 1997 年 2 月 69 国政府在乌拉圭回合的基

础上就电信服务业进一步达成了协议 同意采取更广泛

的自由化措施 同一年 40 个国家的政府成功地完成了

信息技术产品零关税贸易的谈判 且 70 个成员国在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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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方面也达成了协议 该协议覆盖了 95%以上的银行

保险 证券和金融信息贸易

在 1998 年 5 月日内瓦举行的部长级会议上 WTO 成

员国同意研究由于全球电子商务活动引起的贸易问题

2000 年将对农业 服务业可能还有其它领域的问题展开

新的讨论

世界贸易组织结构

WTO的成员国目前有140家 占世界贸易的90%以上

现有超过 30 个国家正在申请成员国资格

决议完全由合议做出 每一成员享有一票 虽然也

存在多票表决的可能 但这在 WTO 从没用过 且在它的

前身 GATT 里更是少见 WTO 的协议都经过所有成员国国

会的认可

WTO 的最高决策机构是部长会议 至少每两年举行

一次 它的下面是总理事会 通常由各国驻日内瓦大使

和高级代表组成 但有时成员国直接从其首都派出代

表 每年在日内瓦总部碰头几次 总理事会还可作为贸

易政策审议和贸易争端解决机构

在它下面是货物贸易理事会 服务贸易理事会和知

识产权理事会 都直接对它负责

其次还有许多的专门委员会和工作小组 主要是处

理单个协议和其它领域的事宜 如环境 发展 成员资

格申请和区域贸易协定等

1996 年在新加坡召开的第一次部长会议给这一结

构添加了三个工作组 他们主要处理贸易与投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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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与竞争政策相互作用以及政府采购透明化方面的问

题

1998 年于日内瓦召开的第二次部长会议决定 WTO

现有的理事会和委员会也应研究电子商务领域的问题

秘书处

设在日内瓦的WTO秘书处拥有大约500名工作人员

由总干事领导 它在日内瓦之外的其它地方不设分支机

构 由于决策是由成员本身做出 秘书处并不具有像其

它国际组织里授予的决策权力

秘书处的主要职责是给部长会议和各理事会和委员

会提供技术性支持 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 分

析世界贸易形势以及向公众和媒体解释 WTO 的活动

秘书处同时也提供争端解决过程中某种形式的法律

协助 以及对希望加入 WTO 的国家政府给予建议 它每

年的预算大约是一亿一千七百万瑞士法郎

世界贸易组织运作机制

如何才能确保贸易尽可能地公平 尽可能地自由

通过协商确定规则 并遵从制定的规则 WTO 的规则

即各项协定 是 WTO 全体成员国协商的结果 目前采用

的规则是 1986-1994 年间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制定的 乌

拉圭回合对关贸总协定做出了重大修改

WTO 中关于货物贸易的主要规则仍然沿用关贸总协

定中的规则 乌拉圭回合还制定了有关服务贸易 知识

产权 解决争端和贸易政策审议等方面的规则 整套文

件长达 30 000 页 包括 60 个协定及一些成员国在某些

特定领域 如降低关税 开放服务市场等作出的承诺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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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安排"

WTO 的各项协定使各成员国在一个非歧视的贸易体

制中享受各自的权利并履行义务 在这一体制中 每个

成员国都得到保障 其出口将在别国市场上受到公平

一致的待遇 每个成员国必须承诺采取同样的原则对待

各项进口 该体制还规定 发展中国家在实施承诺的过

程中可享受一些灵活性

货物

1947 年至 1994 年间 关贸总协定成为了协商降低

关税和减少其他贸易障碍的论坛 关贸总协定制定了一

些重要原则 尤其是非歧视原则

自 1995 年起 经过不断完善的关贸总协定成为了

WTO 中关于货物贸易的主要协定 其中的附件专门对一

些具体领域 如农业和纺织品 及一些具体问题 如国

家贸易 产品标准 补贴和反倾销行为等做出了规定

服务

那些希望到国外去做生意的银行 保险公司 电讯

公司 旅行社 连锁饭店和运输公司现在也能享受到过

去只适用于货物贸易的自由 公平原则了

这些原则出现在了新的"服务贸易总协定"中 WTO

成员国还在该协定中做出各种承诺 表明有哪些服务领

域是本国希望对外国开放的 以及开放的程度

知识产权

WTO 的"知识产权协定"由有关思想和创造力等方面

的贸易和投资规则构成

这些规则阐明了如何利用专利 商标及地理名称来

识别产品 它指出 贸易中的知识产权应该予以保护

争端解决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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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谅解"下制定的有关解决贸

易纠纷的程序是促使各成员国遵守规则 保障贸易活动

顺利进行的关键

当成员国认为其权利遭受损害时 可以诉诸 WTO

以求解决争端 专门任命的独立专家们在协定和各国承

诺的基础上 做出判决

该体制鼓励争议双方尽量采取友好协商的原则来解

决问题 如不能协商解决 可以采取成立专家小组审查

案件和上诉的程序

解决争端的数目足以使人们对此制度抱有信心 截

止 1999 年 3 月 WTO 共解决争端 167 起 而 GATT 从 1947

至 1994 年共解决争端 300 起

政策审议

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的目的是为了提高透明度 增强

人们对各国贸易政策的理解程度 并评价各国贸易政策

的影响 许多成员国将此机制看作是对其政策的建设性

反馈

所有成员国必须定期接受审议 审议报告包括成员

国报告和 WTO 秘书处报告 自 WTO 成立以来 已有 45

个成员国的贸易政策接受了审议

世界银行对国家的分类标准

世界银行对国家及国家经济发展不同阶段进行分类

的主要标准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在 1998 l999 年 世

界发展报告 中 世界银行按 1997 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把国家划分为

低收入国家 785 美元及以下 共 6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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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 786 美元~3125 美元 共

60 个

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 3126 美元~9655 美元 共 36

个

高收入国家和地区 9656 美元及以上 其中经合组

织成员有 24 个 非经合组织成员有 30 个国家和地区

该报告在其解释性说明中指出 低收人和中等收人

国家有时也称为发展中国家 使用这一术语仅在于方便

而并不意味着该组别所有国家正在经历相同的发展阶

段 也不意味着其他国家已达到发展的更高阶段或最终

阶段 根据收人进行的划分未必反映发展的状况

从上述分析可知 现有国际组织均没有对 发展中

国家 明确地规定具体的标准 仅仅是一些参考性指标

并强调其动态变化的特点 一国是否是发展中国家要视

其年人均收人及国民生产总值 三次产业及就业构成

医疗教育 生活质量及社会经济的综合指标 不能仅依

一国的经济规模或进出口贸易额等一两项指标就确定一

国是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

GATT 关于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界定

考虑到发展中国家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 关贸总

协定并没有在其条款中规定什么是发展中国家 也没有

具体判断一缔约方是发展中国家的标准 关贸总协定关

于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界定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 1965 年以前在关贸总协定中没有 发展中国

家缔约方 这一概念

1948 年 1 月 1 日临时生效的关贸总协定只有 34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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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关贸总协定的条款中均没有使用 发展中国家 或

发展中缔约方 的概念 随着参加关贸总协定国家的

增多 而许多国家并未实现工业化 在 1955 年关贸总协

定缔约方全体大会上 修改了第比条 政府对经济发展

的援助 明确了对 低收人国家或只能维持低生活水

平国家 可以享受优惠待遇 由于按此条规定采取有关

政策措施保护国内工业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发展中国家和

地区 因此 此条常被认为是关于发展中国家的规定

其实该条也没有明确提出 发展中国家 这一概念

关贸总协定第 18 条规定了两种缔约方可以实施进

口数量限制或提高关税保护国内工业 其中第一种是

只能维持低生活水平 经济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的缔

约方 另一种则是 经济处于发展过程 但又不属于

第一类型的缔约方 这两种类型的缔约方都应被视为

是发展中国家 通常关贸总协定采取解释性说明的方式

认定某缔约方是否处于经济发展初期阶段或只能维持低

生活水平 在解释性说明中认为 在判断某缔约方是否

只能维持低生活水平 时 缔约方全体应考虑这一缔

约方经济的正常状态 nOrmalpOsitiOn 而不应该以该

缔约方的某项或某几项主要出口产品暂时存在着特别有

利条件的特殊情况作为判断的基础 即不能以一缔约方

的某一项或某几项产品在世界市场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

为依据认定该国不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 处在经济发

展初期阶段 这一概念 不仅适用于经济刚开始发展的

缔约各方 也适用于经济正在经历工业化的过程 以改

变过分依靠初级产品出口的缔约各方 因此 从这种解

释性说明中可看出 只要一国并未实现工业化 仍然在

工业化进程的初期阶段 则该国也应被视为是处于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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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的初期阶段

在援引该条的锡兰 现斯里兰卡 案中 专家小组

判定斯里兰卡符合以上两上标准 一方面其经济仅能维

持低生活水平 因为斯里兰卡 1955 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

值估计为 125 美元 虽然这一数字高于当时印度 缅甸

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却低于希腊 古巴及多米尼加共

和国 也远远低于西欧工业化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另一方面 斯里兰卡是处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 专家

小组列举了制造业 采矿业 包括属于初级产品工业的

采掘业 建筑业在其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 这 3 个行

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大约为 10% 低于缅甸和希

腊 更远远低于工业化国家 因而 最终判断斯里兰卡

满足这两个标准 允许其在 1955 年 1957 年试行进

口数量限制保护国内工业 值得指出的是 关贸总协定

第九条允许 经济处于发展过程 中的缔约方保护国内

工业 但援引此规定实施保护的案例很少 关键在于如

何界定一缔约方 处于经济发展过程 之中 关贸总协

定解释为那些国内生活标准已经较高 但仍主要依赖出

口初级产品 初加工工业品的缔约方

二 1965 年关贸总协定提出 发展中国家缔约

方 概念

60 年代初 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参加了关贸总协

定 他们普遍认为关贸总协定没有考虑他们的实际利益

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较低 其贸易的增长远

远不能满足对外汇的需求 也赶不上世界贸易的发展

必须有目的地 自觉地采取措施促进发展中国家缔约方

出口收人的增长 主要工业化国家应该意识到发展中国

家对其市场的严重依赖和它们应负的责任 为此 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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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 年 5 月举行的第 21 届会议上 缔约方的部长们同

意 在贸易谈判中 努力削减发展中国家出口货物的贸

易壁垒 而且发达国家不希望从发展中国家获得互惠

同时 一种新的思潮在国际社会兴起 并盛行于 60 年代

即 在不平等的国家之间的平等就是不平等的 换句

话说 在关贸总协定中 让处于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发

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按对等互惠条件参与国际贸易

竞争是不公平的 在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努力下 1964 年

春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召开了 贸发会议的首任秘

书长 发展经济学家劳尔普雷比什在会上抨击了以关贸

总协定为代表的不平等贸易体制 他在提交给大会的一

项报告中指出 尽管最惠国原则在平等者之间贸易关

系中是多么有效 但对经济力量极不平衡的国家之间的

贸易来说 则是不可接受的概念 在发展中国家的强

烈要求下 并迫于联合国贸发会议的强大压力 关贸总

协定缔约方于 1964 年起草了题为关贸总协定 贸易和

发展 的第四部分 第 36~38 条 同年 11 月 17 日缔约

方全体召开特别会议拟订了 修订关贸总协定以接纳第

四部分 贸易和发展 议定书 并在 1965 年 2 月召开

的第二次特别会议上通过了这一议定书 终于为关贸总

协定增添了新的篇章 新增加的这部分条款于 1966 年 6

月 27 日正式生效 关贸总协定专门设立了 贸易和发展

委员会

在新增加的第 36 条中 第一次正式使用 发展中国

家缔约方 的概念 但也没对 发展中国家缔约方 的

判断标准做出规定 仍然采用由某一缔约方自己声明是

发展中国家 然后由关贸总协定按照某一条款关于

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可以采取的措施 进一步认定该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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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现状及某一产业是否需要采取保护或给予优惠

待遇 从 1970 年希腊 1983 年印度尼西亚 1984 年马

来西亚 1989 年韩国 巴西 以色列 印度 1992 年以

色列 埃及 印度等以 发展中国家缔约方 的名义

对国内工业的发展提供保护的案例中 可以看出 关贸

总协定是采取较为务实的态度 以 个案 的形式认定

某一缔约方在某一具体条款或情况下的 发展中国家缔

约方 资格 并不统一规定符合什么条件的国家才是发

展中国家.例如 1983 年韩国以发展中国家名义 以国

际收支不平衡为由实施数量限制保护国内工业 1982 年

韩国国内生产总值为 723.8 亿美元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1840 美元 第一 二 三产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分别

为 32% 27.6% 40.4% 第一 二 三产业产值占国内

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 15% 40% 45% 如果仅从国内

生产总值的构成及就业组成看 它不应该被认定为 经

济发展处于初级阶段 只能维持低生活水平的国家

它的人均收入水平在当时也不算低 但是韩国的巨额国

际收支逆差使关贸总协定认定它可以以发展中国家名义

实行数量限制 保护国内工业 尤其是东京回合达成的

关于为国际收支目的采取的贸易措施的宣言 使越来

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借助关贸总协定的规定维护自身

利益

WTO 保障措施详解

世贸组织允许其成员在国内某一产业由于进口增长

而受到损害或者存在严重损害的威胁 且需要一定时间

对这一产业进行调整的情况下 可以暂时实施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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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进口 世贸组织 保障措施协议 是实施保障措施

必须遵守的规则

一般说来 采取保障措施的程序是由生产有关产品

并受到进口不利影响的国内产业部门启动的 该产业部

门要注意观察进口的流向和产业自身的情况 若它认为

需要采取保障措施 而且符合世贸组织规定的前提条件

就可以要求政府启动保障措施程序

只有在经过规定的程序进行调查 确认进口增长正

在对生产同类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

或严重损害的威胁后 一成员政府才可以采取保障措施

如果调查的旷日持久将对国内产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

时 一成员可以采取临时保障措施

应该明确 国内产业指有关产品的全体生产者 或

者是那些产量总和占该产品国内总产量主要份额的生产

者 因此 若只有占总产量很小份额的少数企业正在受

到损害 就不能采取保障措施

采取保障措施的成员还必须证明进口增长和国内产

业严重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若除进口增长外的其他

因素 如消费者喜好的改变或通过采用高技术生产出了

更好的替代产品等 同时也在对国内这一产业造成损害

则这种损害不能归咎于进口增长 在这种情况下 就不

能采取保障措施 世贸组织规定 只要进口国从该发展

中成员进口的产品数量占其该产品进口总量的份额不超

过 3 进口国就不能对该发展中成员采取任何保障措

施

当进口国已确认存在严重损害并且采取了保障措施

时 出口国政府若对此决定不满 可以向世贸组织的争

端解决机构提出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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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

马来西亚 马尔代夫 孟加拉国 缅甸 新加坡

日本斯里兰卡 土耳其 文莱 达鲁萨兰国 泰国 以

色列 印度印度尼西亚 中国香港 中国澳门 巴林

巴基斯坦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菲律宾 韩国 科威特

卡塔尔

欧洲

马耳他共和国 卢森堡 罗马尼亚 匈牙利 瑞士

瑞典 希腊 西班牙 意大利 英国 挪威 葡萄牙

奥地利 爱尔兰 比利时 冰岛 德国 丹麦 芬兰

法国 荷兰

北美洲

美国 墨西哥 加拿大

南美洲

秘鲁 苏里南共和国 圣卢西亚 圣文森特和格林

纳丁 斯萨尔瓦多共和国 乌拉圭 危地马拉 委内瑞

拉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牙买加 尼加拉瓜 智利 巴

西 巴巴多斯 阿根廷 安提瓜和巴布达 玻利维亚

伯利兹多米尼加 多米尼加联邦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

加 格林纳达 圭亚那古巴 洪都拉斯 海地

非洲

马里 马拉维 马达加斯加 毛里求斯 毛里塔尼

亚 卢旺达 莱索托 塞拉利昂 塞内加尔 斯威士兰

乌干达 坦桑尼亚 突尼斯 乍得 赞比亚 尼日利亚

尼日尔 纳米比亚 南非 摩洛哥 莫桑比克 中非

埃及 安哥拉 贝宁 博茨瓦纳 布隆迪 布基纳法索

多哥 冈比亚 刚果 加蓬 加纳 几内亚比绍 津巴

布韦 肯尼亚 科特迪瓦 喀麦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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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洲

新西兰 所罗门群岛 斐济 巴布亚新几内亚 澳

大利亚

区域经济组织

拉丁美洲一体化协会

LatinAmericanIntegratiOnAssOciatiOn-LAIA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EcOnOmicCOmmunityOfWestAfricanStates-ECWAS

西非经济共同体

WestAfricanEcOnOmicCOmmunity WAEC

亚太经合组织

欧洲联盟

欧洲经济共同体

EurOpeanEcOnOmicCOmmunity EEC

欧洲自由贸易联盟

EurOpeanFreeTradeAssOciatiOn EFTA

中美洲共同市场

CentralAmericanCOmmOnMarket CACM

阿拉伯国家联盟 LeagueOfArabStateO LAS

安第斯集团 AndeanGrOup AG

东盟自由贸易区

加勒比共同体和共同市场

CaribbeanCOmmunityandCOmmOnMarket CCCM

WTO 各类文件的标志

*为通配符 该类目下具体内容的文件还有具体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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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SYMBOL

AccessiOntOWTO 加入组织 WT/ACC/*

Agriculture 农业 G/AG*OrG/SPS*

Anti-dumping 反倾销 G/ADP*

Balance-Of-Payments 国际收支平衡 WT/BOP*

CustOmsValuatiOn 海关估价 G/VAL/*

DisputeSettlement 争端解决 WT/AB*OrWT/DS*

GOvernmentPrOcurement 政府采购 GPA/*

ImpOrtLicensing 进口许可 G/LIC/*

InfOrmatiOnTechnOlOgy 信息技术 G/IT/*

IntellectualPrOperty 知识产权 IP/*

MarketAccess 市场准入 G/MA/*

MinisterialMeetings 部长级会议 WT/MIN*

NOtificatiOns 通告 暂无

PreshipmentInspectiOn 装船前检验 G/PSI/*

RegiOnalTrade 区域贸易 WT/REG/*

RulesOfOrigin 原产地原则 G/RO/*

Safeguards 保障措施 G/SG/*

SchedulesOfCOncessiOns 减让时间表 GATS*

Services 服务 S/*OrGATS/*

SpecialMeetings 特别会议 暂无

StateTrading 国有贸易 G/STR/*

SubsidiesandCOuntervailingMeasures 补贴与反

补贴措施 G/SCM/*

TechnicalBarrierstOTrade 贸易技术壁垒

G/TBT/*

TechnicalCOOperatiOn 技术合作 WT/TC/*

Textiles 纺织品 G/T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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